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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师生员工：
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消防安全管理，营造文明、和谐的校园环境，依据上海市教委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切实加强高校消防安全管理的工作提示》（安全工作提示〔2025〕第7期）精神，现就校园充电宝安全使用相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一、严禁使用无“3C”认证产品
“3C”认证（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）是产品安全性能的核心保障。无“3C”认证的充电宝在设计、质量等方面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极易引发短路、自燃甚至爆炸。购买时务必选择正规厂家生产、明确标注“3C”认证标志的产品，建议妥善保存购买凭证。
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及校园安全管理要求，严禁在校园内使用无“3C”认证标识的充电宝。
二、严格遵守充电宝使用规范
存放要求：避免将充电宝置于高温、潮湿或阳光直射环境中，防止挤压、碰撞，严禁自行拆卸。
充电安全：充电时，严禁将充电宝放置于被褥、衣物等易燃物品之上，人员离开或充电完成时，必须及时切断充电电源。
异常处置： 如发现充电宝出现鼓包、漏液、异常发热等情况，须立即停止使用，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，严禁随意丢弃。
三、 携手共建安全校园环境
全体师生员工应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，自觉遵守相关安全管理规定，切实履行个人安全责任，共同维护安全、和谐的校园环境。
特此告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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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充分了解《校园充电宝安全使用告知书》 的全部内容，承诺将严格遵守告知书所列各项规定与要求，切实履行个人安全责任，为维护校园安全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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